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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 

《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补充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以发行股份方

式购买邵耿东、徐建阳、王建文、上海锡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滚

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五莲汇利财务咨询管理中心等 6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上海运

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或“上海运能”）100%股权。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关于业绩承诺与补偿

的相关要求，公司与邵耿东先生、徐建阳先生、上海锡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合称“业绩补偿义务人” ）就上述标的资产自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及实

施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

利润与净利润承诺数的差异之补偿达成协议，并于 2017 年 12 月 15 日签署《业

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经协商一致，各方同意对上述《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部分条款进行修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各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签署了《业绩承诺

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1、《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第 2.2 条原为：“在业绩补偿期间内，配套募集

资金投入使用前，募集资金存储在募集资金专户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在扣除所得

税的影响后，不计入标的公司在业绩补偿期间内的实际净利润。” 

各方同意将上述《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第 2.2 条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条款



如下： 

“在业绩补偿期间内，募集配套资金投入上海运能所带来的收益按以下方式

确定： 

（1）募集配套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 

（2）自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募投项目之日起，按照人民银行公布的一年期金

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募集配套资金实际投入募投项目天数计算资金

使用费。资金使用费按每自然年度每笔实际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配套资金分别计

算，每笔资金使用费计算公式如下： 

每笔资金使用费＝实际投入募投项目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人民银行公布的

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募集配套资金实际投入募投项目天数／

360 

每自然年度资金使用费为当年度每笔资金使用费之和。每笔募集配套资金投

入时，当年度资金使用费按照实际投入募投项目之日至当年年末间的自然日计

算；除每笔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当年度按实际使用天数计算资金使用费外，在业绩

承诺期内剩余年度按 360 天计算该笔募集配套资金该年度资金使用费；业绩承诺

期内按每年 360 天计算。 

上述（1）和（2）对应的收益在扣除所得税的影响后，不计入标的公司在业

绩补偿期间内的实际净利润。” 

2、除本补充协议第 1 条所述修改以外，原《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其他

条款继续有效。 

3、除本补充协议其他条款另有规定外，本补充协议项下任何一方违反其于

本补充协议中作出的陈述、保证、承诺及其他义务而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应当

按照《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约定承担相应责任。 

4、本补充协议构成《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协

议与《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作约

定的，适用《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的约定。 

5、本补充协议的订立和履行适用中国法律，并依据中国法律解释。凡因本

补充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争取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

果不能协商解决的，则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 

6、本补充协议自协议各方签署之日起成立，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同时生效。 

 

特此公告。  

                     

 

 

 

 

江苏金通灵流体机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